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纳税审核、涉税鉴证与纳税申报代理 

【考点 4】资产的税务处理及主要审核要点 

（一）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1.不得计提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 

（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 

（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2.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方法——直线法 

（1）企业应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 。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

经确定，不得变更；——税法未限制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比例 

（2）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提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

次月起停止计提折旧； 

（3）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提的折旧，准予扣除。 

3.固定资产的最短折旧年限 

资产类别 最短折旧年限 

房屋、建筑物 20 年 

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 10 年 

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 5 年 

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 4 年 

电子设备 3 年 

4.加速折旧、摊销及一次性扣除的规定 

类型 具体规定 

一般规定 （1）可以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①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②常年处

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2）加速折旧方法: 

①缩短折旧年限，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折旧年限的 60%； 

②加速折旧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 

特殊行业加

速折旧 

（1）涵盖范围--六大行业、四大领域、全部制造业: 

①六大行业: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

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行业企业，2014 年 1 月 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 

②四大领域: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企业，2015 年 1 月 1日后新购进的

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 

③全部制造业:2019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 

（2）加速折旧方法: 

①缩短折旧年限，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规定折旧年限的 60%; 

②加速折旧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 

研发活动方

面加速折旧

的优惠 

对所有行业企业在 2014 年 1 月 1日后新购进并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以及六大

行业（2014 年）、四大领域（2015 年）、全部制造业（2019年）小型微利企业新购进的研发

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 

①单位价值≤100万元的，可以一次性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②单位价值>100万元的，允许按不低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 60%缩短折旧年限，或

选择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加速折旧 

设备、器具 （1）企业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500



等固定资

产、无形资

产一次性扣

除、摊销的

规定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注意 1】设备、器具: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注意 2】固定资产在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所属年度一次性税前扣除。 

（2）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新购置（含自建、自行开发）固定资产或无形资

产，单位价值≤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单

位价值>500万元的，可以缩短折旧摊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摊销的方法。 

【注意】差别之处在于: 

①海南自贸港加速折旧、摊销的范围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无形资产; 

②海南自贸港没有金额限制，单价>500万，也可以加速折旧、摊销 

持有的固定

资产一次性

抵扣的规定 

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

前扣除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 2022 年 12 月 31日购入设备一台，支付价款 80000元，支付运杂费及保险费 1400

元，均取得普通发票。该设备预计净残值率 3%，预计使用年限 4年。在采用年数总和法下，则 2023 年应计

提的折旧额为（  ）元。 

A.27 645 

B.23687.4 

C.23037.50 

D.31583.20 

答案：D 

解析：设备实际成本=80000+1400=81400（元），2023 年折旧率=4÷（4＋3＋2＋1）×100%＝40%，2023 年应

计提的折旧额＝81400×（1-3%）×40%＝31583.20（元）。 

 

5.固定资产折旧税会差异的处理——暂时性差异 

（1）会计折旧年限<税法最低折旧年限， 

会计折旧>税收折旧 

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会计折旧年限已满且折旧已提足，但税收上尚未提足折旧 未足额扣除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

限继续按规定扣除 

（2）会计折旧年限>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除另有规定外，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 

（3）会计上提取减值准备 不得税前扣除，折旧按税法确定的计税基

础计算扣除 

（4）税法加速折旧的 可全额在税前扣除 

6.固定资产的租赁费 

经营租赁 出租方计提折旧，承租方税前扣除租赁费 

融资租赁 作为承租企业自有固定资产进行管理，不得扣除租赁费，允许计提折旧扣除 

7.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改为査账征收后有关资产的税务处理 

能够提供资产购置发票的 以发票载明金额为计税基础 

不能提供资产购置发票的 可以凭购置资产的合同（协议）、资金支付证明、会计核算资料等记载金

额，作为计税基础 

企业核定征税期间投入使用的

资产，改为查账征税后 

按税法规定的折旧、摊销年限，扣除该资产投入使用年限后，就剩余年限 

继续计提折旧、摊销额并在税前扣除 

8.文物、艺术品资产的税务处理 

企业购买的文物、艺术品用于收藏、展示、保值增值的，作为投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 文物、艺术品资产

在持有期间，计提的折旧、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 

（二）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1.不得摊销的无形资产 

（1）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 



（2）自创商誉； 

（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4）其他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2.摊销方法和年限 

（1）无形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2）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摊销；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当月不再摊销； 

（3）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不得少于 10 年；作为投资或者受让的无形资产，在有关法律或协议、合同中规定

使用年限的，可依其规定使用年限分期计算摊销； 

（4）外购商誉的支出，在企业整体转让或清算时，准予扣除。 

【注意】企业外购的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

算，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 2年（含）。 

（三）长期待摊费用的税务处理 

（1）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固定资产预计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按合同约定的剩余租赁期限分期摊销固定资产改建支出:企业改变房屋、建

筑物结构、延长使用年限等发生的支出。 

（3）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按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支出:①修理支出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 50%以上；

②修理后周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延长 2 年以上。 

（4）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①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起分期摊销，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3年;②

开办费。开办费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按长期待摊费用处理（不低于 3年摊销）。 

（四）存货的税务处理  

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方法核算存货成本，取消后进先出法。 

（五）生物资产的税务处理 

1.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包括经济林、薪炭林、产畜和

役畜等。 

2.生物资产中只有生产性生物资产涉及到折旧问题，其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应当自生

产性生物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 

3.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 

（1）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10 年； 

（2）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3年。 

（六）主要审核要点 

1.企业有无将资本性支出作收益性支出处理，有无将应计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成本、费用计入当期费用

的问题； 

2.折旧、摊销的计提是否正确；  

3.注意最短折旧年限的规定。 

 

【例题·综合题】2022 年年底修建仓库发生运杂费合计 50000元，取得普通发票，企业账务处理为： 

借：销售费用——运杂费 50000 

   贷：银行存款                   50000 

经核查，仓库尚未完工。 

请问账务处理是否正确？对企业所得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解析：账务处理错误。修建仓库发生的运杂费用 50000元，属于资本性支出，应计入在建工程，不应在当期

费用中列支，应将销售费用中包含的 50000元，转入在建工程科目中，同时调增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

50000元。 

 

【考点 5】税收优惠 

（一）加计扣除优惠——税基式优惠  



1.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 

（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基本规定 

①加计扣除的含义 

a.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研究开发费用的一定比例

加计扣除； 

b.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成本×（1+加计扣除比例）”进行摊销。 

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企业类型 界定 加计扣除比例 

烟草制造业

等企业 

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娱乐业企业 

不得加计扣除 

集成电路产

业和工业母

机产业 

集成电路企业是指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生产、设计、装备、材料、封

装测试企业; 

工业母机产业包括工业母机产品范围:金属切削机床、铸造装备、锻

压装备、焊接装备、热表处理装备、数控装置、滚动功能部件（丝杠

/导轨）电主轴、数控转台、位置反馈元件（光栅尺/编码器）、摆角

头、动力刀架刀库、真空系统，每项产品有明确性能要求 

2023 1.1～

2027.12 31 加计扣

除 120% 

其他企业   加计扣除 100% 

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采取“真实发生、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办理方式。 

（2）可加计扣除的费用范围 

①人员人工费用——含五险一金；含外聘 

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的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 

②直接投入费用 

第一，研发活动直接消耗的材料、燃料和动力费用； 

第二，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的模具、工艺装备开发及制造费，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

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 

第三，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用，以及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用

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租赁费。 

③折旧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折旧费。 

④无形资产摊销：用于研发活动的软件、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包括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

等）的摊销费用。 

⑤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⑥其他相关费用：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如技术图书资料费、资料翻译费、专家咨询费、高新科

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费、

注册费、代理费，差旅费、会议费、职工福利 费、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等 。此项费用总额不

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 10%。 

（3）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a.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b.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 

c.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d.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e.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f.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g.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4）特别事项的处理 

①委托研发，委托方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加计扣除。 

a.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研发费用并

计算加计扣除，受托方不得再进行加计扣除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应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确



定； 

b.委托境外研发 

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 80%计入委托方的委

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 2/3 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

前加计扣除； 上述所称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②企业共同合作开发的项目，由合作各方就自身实际承担的研发费用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③企业集团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需要集中研发的项目，其实

际发生的研发 费用，可以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相配比的原则，合理确定研发费用

的分摊方法，在受益成员企业间进行分摊，由相关成员企业分别计算加计扣除； 

④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可按照规定进行税前加

计扣除； 

⑤由财政和上级部门拨付的研发费用：如果取得的财政补贴属于不征税收入，那么由财政补贴形成的研发费

用不允许扣除，更不允许加计扣除；如果所取得的财政补贴属于应税收入，可以依法进行加计扣除。 

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其资本化的时点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 

⑦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享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影响 

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符合税法规定且选择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在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时，就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计算加计扣除。 

 

【2017·单选题】下列适用企业所得税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是（  ）。 

A.烟草制造业 

B.新能源汽车制造业 

C.房地产业 

D.娱乐业     

答案：B 

解析：下列行业不适用加计扣除：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娱乐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